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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大學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畫」修訂前後對照表 

修訂條文 現狀條文 說明 

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畫目錄 

 

1.本計畫因頁數較

多，參照人事室「長

庚大學考勤管理辦

法」編列目錄，以利

同仁利用及查詢。 

一、目的 

長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營造更好

的工作環境，依職業安全衛生法（以下

簡稱「職安法」）第 6 條第 2 項規定，

對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

神不法侵害之預防，規劃及採取必要之

安全衛生措施，故訂定執行「長庚大學

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畫」(以下簡

稱本計畫)，保護員工的身心健康。 

一、目的 

長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營造更好

的工作環境，依職業安全衛生法（以下

簡稱「職安法」）第 6條第 2項規定，

對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

神不法侵害之預防，規劃及採取必要之

安全衛生措施，故訂定執行「長庚大學

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畫」，保護員

工的身心健康。 

1.新增簡化說明。 

二、定義 

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係指教職員工

在與工作相關的環境中（包含通勤）遭

受主管、同事、服務對象、其他相關人

士的肢體攻擊、言語侮辱、恐嚇、威脅

等霸凌或暴力事件，至教職員工發生精

神或身體上的傷害。 

(一)不法侵害來源： 

略。 

(二)不法侵害類型： 

1-3略。 

4.性騷擾、性侵害、性霸凌（如：不當

的性暗示與行為）。 

5.跟蹤騷擾：指《跟蹤騷擾防制法》所

稱跟蹤騷擾行為，指以人員、車輛、工

具、設備、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

方法，對特定人反覆或持續為違反其意

願且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如：監視

觀察、不當追求、通訊騷擾、妨害名譽、

尾隨接近、冒用個資購物等，使之心生

二、定義 

(一)不法侵害來源 

略。 

(二)不法侵害類別： 

1-3略。 

4.性騷擾（如：不當的性暗示與行為）。 

1.依工作現場實際

狀況，參考指引相關

敘述及過往的法律

判列，新增訂定義說

明。 

2.統一用詞，將類別

改為類型，並依循附

件二，將性侵害、性

霸凌納入不法侵害

類型。 

3.參考「執行職務遭

受不法侵害預防指

引（第三版）」，納

入 111年 6月 1日實

行《跟蹤騷擾防制

法》之跟蹤騷擾行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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畏怖，足以影響其日常生活或社會活

動。 

五、執行流程 

(一)建構行為規範 

略。 

(二)建立事件處理程序 

1.教職員工遭遇不法侵害時，首先填寫

「長庚大學執行職務遭受(疑似)遭受

不法侵害通報單」（表號：0F0050301），

通報環安室。 

2-3略。 

4.若啟動調查，同時轉呈通報單至校長

室，由校長指派調查處理小組成員，調

查小組經澄清證實後填寫「長庚大學執

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通報及處置表」

（表號：0F0050302）。 

5.依調查處理小組建議，對被害者進行

醫療協助、心理諮商、同儕輔導、調整

職務或法律諮詢等安置措施；對加害者

進行職務調整、懲罰處置或送警法辦。

相關諮商、輔導資源可見「相關協助資

源」（附件三）。 

6.所有相關紀錄呈送校長室簽核後由

環安室歸檔存查。 

 

(三)辦理危害預防及溝通技巧訓練 

略。 

(四)辨識及評估危害 

各處室、單位可能遭遇的暴力風險和

類型不同，環安室每三年通知各單位

依單位特性進行危害辨識及風險評

估，並交由環安室存查： 

1. 由環安室每學年通知單位主管依「職

場不法侵害行為自主檢核表」（表

號：0F0050303）進行自我評估，並

交由環安室存查。 

2.單位主管指派教職員工填寫「職場不

法侵害預防之危害辨識及風險評估

表」（表號：0F0050304），教職員工評

估職場不法侵害發生的風險類型、可

五、執行流程 

(一)建構行為規範 

略。 

（二）建立事件處理程序 

1.教職員工遭遇不法侵害時，首先填寫

「長庚大學執行職務遭受(疑似)遭受

不法侵害通報單」(附件三)，通報環安

室。  

2-3略。 

4.若啟動調查，環安室知會該單位相關

人員，進行自我檢核、危害辨識及風險

評估(附件五、附件六)。 

5.同時轉呈通報單至校長室，由校長指

派調查處理小組成員，調查小組經澄清

證實後填寫「長庚大學執行職務遭受不

法侵害通報及處置表」(附件四)。 

6.依調查處理小組建議，對被害者進行

醫療協助、心理諮商、同儕輔導、調整

職務或法律諮詢等安置措施；對加害者

進行職務調整、懲罰處置或送警法辦。 

7. 所有相關紀錄呈送校長室簽核後

由環安室歸檔存查。 

 

(三)辦理危害預防及溝通技巧訓練 

略。 

(四) 辨識及評估危害 

環安室接獲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

事件通報時，通知相關單位進行危

害辨識及風險評估： 

1. 單位主管依「職場不法侵害行為自主

檢核表」（附件五）進行自我評估。 

2. 單位主管指派教職員工填寫「職場不

法侵害預防之危害辨識及風險評估

表」（附件六），教職員工評估職場

不法侵害發生的風險類型、可能性、

嚴重性及風險等級。 

3. 略 

 

1.參考「長庚大學規

章作業管理辦法」第

十五條：新增表單編

號。 

2.參照人事室「長庚

大學考勤管理辦法」

將表單和附件區別

並重新編號。 

3.刪除第 4點，因於

(四)辨識及評估危

害已提到，不重複說

明，並調整後續序

號。 

4.增加說明文字。 

 

 

5.參考「執行職務遭

受不法侵害預防指

引（第三版）」，納

入附件八「相關協助

資源」。 

 

 

6.為預防職場不法

侵害發生，進行危害

辨識並改善，從原本

接獲通報改為每三

年通知單位評估及

每學年請單位主管

自主評核。 

7.調整附件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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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嚴重性及風險等級。 

3.略 

4.環安室接獲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

事件通報時，將通知相關單位填寫「職

場不法侵害行為自主檢核表」（表號：

0F0050303）及「職場不法侵害預防之

危害辨識及風險評估表」（表號：

0F0050304），重新進行自主檢核以及

危害辨識、風險評估。 

(五)適當配置作業場所 

環安室每三年通知各單位，請單位主

管指派教職員工填寫「職場不法侵害

預防之作業場所環境檢點紀錄表」（表

號：0F0050305），並考量現有技術及

可用資源，採取下列相關措施，進行

相關檢點及改善，並交由環安室存查：  

1-2略。 

 (六)依工作適性適當調整人力或提供

必要保護措施 

環安室每三年通知各單位，請單位主

管指派教職員工填寫「職場不法侵害

預防之作業場所環境檢點紀錄表」（表

號：0F0050305），並交由環安室存查，

如評估結果仍無法避免具有下列職務

或作業流程時，應依工作適性調整人

力或提供相關防衛性工具（如口哨、

警棍等）：  

1-7略。 

 (七)執行成效之評估及改善 

1-2略。 

3.以「長庚大學職場不法侵害預防措施

查核及評估表」（表號：0F0050306）進

行成效評估，做為未來改進之參考。 

4.本計畫執行之紀錄或文件等應歸檔

並留存 3年以上。 

 

 

 

 

 

 

 

 

 

(五) 適當配置作業場所 

將學校內可能發生的暴力類型與工

作位置，並考量現有技術及可用資

源等因素，採取相關措施。 

1-2略。 

 

 

 

(六) 依工作適性適當調整人力或提供

必要保護措施 

如評估結果仍無法避免具有下列職

務或作業流程時，應依工作適性調

整人力或提供相關防衛性工具（如

口哨、警棍等）： 

1-7略。 

  

 

 

 

 

(七) 執行成效之評估及改善 

1-2略。 

3.本計畫執行之紀錄或文件等應歸檔並

留存 3年以上。 

 

六、附則 

本計畫未規定事項，得依本校其他規

章、職安法及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等相關

規定辦理。 

 1.新增附則，未明訂

事項以相關法律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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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施行與修正 

本計畫經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議通

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

亦同。 

六、實施及修改 

本計畫由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通過，陳

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1.調整序號。 

2.參考「長庚大學規

章作業管理辦法」修

改五、實施及修改：

用字遣詞。 

附表一、長庚大學執行職務（疑似）遭

受不法侵害通報單 

性別：□男 □女(受害者、加害者欄位) 

不法侵害類型：□肢體暴力□語言暴力     

□心理暴力□性騷擾、性霸凌、性侵害

□跟蹤騷擾 

□其他：________ 

通報人：_________  __年__月__日 

附件三、長庚大學執行職務（疑似）遭

受不法侵害通報單 

性別：□男 □女(受害者、加害者欄位) 

不法侵害類型：□肢體暴力□語言暴力     

□心理暴力□性騷擾 □其他：______ 

1.參照人事室「長庚

大學考勤管理辦法」

將表單和附件區別

並重新編號。 

2.刪除受害者、加害

者欄位的性別選項。 

3.增列不法侵害類

型。 

4.新增通報人簽名

欄位。 

附表二、長庚大學職場不法侵害行為自

主檢核表 

評估者簽名：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職場不法侵害行為自主檢核項目 

□ 持續地在工作上吹毛求疵，在小事

上挑剔，把微小的錯誤放大、扭曲。 

□ 總是批評並拒絕看見教職員工的貢

獻或努力，也持續地否定部屬的存在

與價值。 

□ 總是試圖貶抑教職員工個人、職

位、地位、價值與潛力。 

□ 在職場中被特別挑出來負面地另眼

看待、孤立，對其特別苛刻，用各種

小動作或方式欺負教職員工。 

□ 以各種方式鼓動同事孤立教職員

工、不讓其參與重要事務或社交活

動，將其邊緣化，忽視、打壓排擠等。 

□ 在他人面前輕視或貶抑教職員工。  

□ 在私下或他人面前對教職員工咆

哮、羞辱或威脅。  

□ 給教職員工過重的工作，或要其大

材小用去做無聊的瑣事，甚至完全不

給教職員工任何事做。 

□ 剽竊教職員工的工作成果或聲望。  

附件五、長庚大學職場不法侵害行為自

主檢核表 

評估者（單位主管）：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環安衛人員：確認日期：  年  月  日 

職場不法侵害行為自主檢核項目 

□ 持續地在工作上吹毛求疵，在小事

上挑剔，把微小的錯誤放大、扭曲。 

□ 總是批評並拒絕看見勞工的貢獻或

努力，也持續地否定部屬的存在與

價值。 

□ 總是試圖貶抑勞工個人、職位、地

位、價值與潛力。 

□ 在職場中被特別挑出來負面地另眼

看待、孤立，對其特別苛刻，用各

種小動作或方式欺負勞工。 

□ 以各種方式鼓動同事孤立勞工、不

讓其參與重要事務或社交活動，將

其邊緣化，忽視、打壓排擠等。 

□ 在他人面前輕視或貶抑勞工。  

□ 在私下或他人面前對勞工咆哮、羞

辱或威脅。  

□ 給勞工過重的工作，或要其大材小

用去做無聊的瑣事，甚至完全不給

勞工任何事做。 

□ 剽竊勞工的工作成果或聲望。  

1.參照人事室「長庚

大學考勤管理辦法」

將表單和附件區別

並重新編號。 

2.修改用詞，並刪除

環安衛人員簽名。 

3.修改表單內容:統

一用詞，將勞工改為

教職員工，增加□本

人無以上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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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教職員工的責任增加卻降低其權

力或地位。  

□ 無正當理由不准教職員工請假。  

□ 不准教職員工接受必要的訓練，導

致其工作績效不佳。  

□ 給予教職員工不實際的工作目標，

或當其正努力朝向目標時，卻給教職

員工其他任務以阻礙其前進。 

□ 突然縮短交件期限，或故意不通知

教職員工工作時限，害其誤了時限而

遭到處分。  

□ 將教職員工所說或做的都加以扭曲

與誤解。  

□ 用不是理由的理由且未經調查而對

教職員工犯下的輕微錯誤給予過當

處罰。 

□ 在未犯錯的情形下要求教職員工離

職或退休。 

□ 不斷要求教職員工處理非公務之私

事，教職員工如拒絕則遭處罰。 

□本人無以上行為 

□ 讓勞工的責任增加卻降低其權力或

地位。  

□ 無正當理由不准勞工請假。  

□ 不准勞工接受必要的訓練，導致其

工作績效不佳。  

□ 給予勞工不實際的工作目標，或當

其正努力朝向目標時，卻給勞工其

他任務以阻礙其前進。 

□ 突然縮短交件期限，或故意不通知

勞工工作時限，害其誤了時限而遭

到處分。  

□ 將勞工所說或做的都加以扭曲與誤

解。  

□ 用不是理由的理由且未經調查而對

勞工犯下的輕微錯誤給予過當處

罰。 

□ 在未犯錯的情形下要求勞工離職或

退休。 

□ 不斷要求勞工處理非公務之私事，

勞工如拒絕則遭處罰。 

附表五、長庚大學職場不法侵害預防之

作業場所檢點紀錄表 

 1.參考「執行職務遭

受不法侵害預防指

引（第三版）」新增，

為預防職場不法侵

害發生，進行作業場

所檢點紀錄。 

附表六、長庚大學職場不法侵害預防措

施查核及評估表 

 1.參考「執行職務遭

受不法侵害預防指

引（第三版）」，新

增查核及評估表。 

附件一、長庚大學禁止執行職務遭受不

法侵害之書面聲明 

本校為保障所有教職員工在執行職務

過程中，免於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

而致身心理疾病，特以書面加以聲明，

絕不容忍任何本校之管理階層主管有

職場霸凌行為，亦絕不容忍本校員工同

仁間或顧客、客戶、照顧對象、及陌生

人對本校員工有職場不法侵害之行為。 

一、略。 

附件一、長庚大學禁止執行職務遭受不

法侵害之書面聲明 

本校為保障所有教職員在執行職務過

程中，免於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而

致身心理疾病特以書面聲明，絕不容忍

任何本校教職員間有職場不法侵害行

為。 

一、略。 

二、不法侵害的樣態： 

(一)-(四)略。 

1.增加職場不法侵

害涵蓋範圍，涵蓋主

管對下屬、第三方相

關人士 (顧客、客

戶、照顧對象或陌生

人等) 

2. 參考「執行職務

遭受不法侵害預防

指引（第三版）」，

修改用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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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職場不法侵害的類型： 

(一)-(四)略。 

(五)跟蹤騷擾(指《跟蹤騷擾防制法》

所稱跟蹤騷擾行為，如監視觀察、不當

追求、通訊騷擾、妨礙名譽、尾隨接近、

冒用個資購物等，使之心生畏佈，足以

影響其日常生活或社會活動。)。 

三-七、略。 

八、本校職場不法侵害申訴管道： 

(一)略。 

(二)言語、精神暴力 

環安室通報電話：(03)2118800 分機

3884 

通報信箱：D000018868@cgu.edu.tw 

(三)略。 

三-七、略。 

八、本校職場不法侵害申訴管道： 

(一)略。 

(二)言語、精神暴力 

環安室通報電話：(03)2118800 分機

3884 

通報信箱：tylee@mail.cgu.edu.tw 

三、略。 

3.參考「執行職務遭

受不法侵害預防指

引（第三版）」，納

入 111年 6月 1日實

行《跟蹤騷擾防制

法》之跟蹤騷擾行

為。 

4.修改通報信箱。 

附件三、相關協助資源  1.參考「執行職務遭

受不法侵害預防指

引（第三版）」，新

增附件三，列入相關

輔導資源。 

 


